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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彬

让每一个被告人出庭时都
得到律师的辩护，这个法治愿
景，正在照进现实。

10 月 11 日，最高法、司法
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
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
的办法》，将在上海、北京、河
南、陕西等八省市的刑事案件
审判阶段试点律师辩护全覆
盖。

不少人受到律政片的影
响，以为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配
律师辩护是必备的，但目前，这
还远不是现实。

据统计，中国刑事案件中
律师辩护率常年只有 30%左
右，前些年甚至更低，在20%左
右。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被告

人都没有律师出场辩护。在此
情况下，其正当的诉讼权利难
免会受到影响，接受法院审判、
定罪出现冤案的概率也会增
加。

另外，我国的《刑事诉讼
法》也没有把律师辩护作为所
有刑事案件的必要条件，只规
定了“通知辩护制度”（指定辩
护），即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在部分情形下，比如经济困
难，是盲、聋、哑人，可能被判处
无期徒刑、死刑的，是未成年人
等，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
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

但这也仅是“可以指定”，
只有针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
刑、死刑等案件，律师辩护才是
必需的。

此外，加上一些案件当事

人经济困难、法治理念落后等
因素，也不排除个别司法人员
没有有效传播法治理念，导致
一些案件当事人通过不委托律
师来表现自己“认罪态度良
好”。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中国
刑事案件中律师辩护率不高，
对于办案机关、证据标准缺少
了专业化的“挑刺者”，很可能
会影响正义的实现，成为一些
冤案的诱发机制。

而且，我国现行的诉讼模
式是基于控辩双方对抗的抗辩
制度，如果没有律师的出场，就
很难实现“抗辩制度”的初衷。
特别是，近几年司法改革如火
如荼，“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改革”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全面落实，也需要律

师辩护的参与。
所以，这次旨在全面推进

“辩护律师全覆盖”的试点改革
来得正是时候，虽然目前只是
在八省市试点，显然在全国范
围内实现“全覆盖”才是改革的
宗旨所在。

这次的《办法》大大扩展了
律师辩护的覆盖范围，只要被
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不必
满足《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

“必须是未成年人”等条件，法
院也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
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意味
着，通知辩护范围在现行法律
规定的基础上迈出了很大的一
步，是中国法治进步、人权事业
发展的一个结点性事件。

当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
实际操作，可能遭遇不少现实

波折，比如最现实的经费问
题。专业的刑事辩护意味着
律师巨大时间、精力的投入。
这次《办法》中提到了“建立多
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加强法律
援助经费保障”“合理确定、适
当提高办案补贴标准并及时
足额支付”，甚至提出可以进
行政府购买。这也是不小的
进步。

当然，律师辩护的全覆盖
还需要整个司法系统的全面配
合，这次《办法》试点的律师辩
护全覆盖，还只是审判阶段，并
不包含案件的侦查和移送起诉
阶段。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希
望未来从侦查办案环节起，实
现律师的全程参与。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A08版）

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光明

长达一年的京津冀及周边
区域“2+26”城市大气污染防
治强化督查正在进行。其间一
种怪论始终未散：环保督查严
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昨天
有媒体报道称，环保部连续通
报了一些地市的做法及相关调
查数据。事实及数据显示，在
环境压力的倒逼之下，一些地
方企业成功转型，经济指标非
但没有出现大幅下滑，反而呈
上升趋势。

数据和事实是比较有力的
回应，却也属无奈之举。一定
要将环保和经社发展置于对立
框架之下，并要求从短期数据

内拿证据，这本身就是对环保
的“不公平”。小煤窑烧起来马
上就能带动一个村的就业，十
几个二硫化碳企业就能支撑住
一个地级市的 GDP，但形成环
保导向型经济、真正展现出环
保对经济发展的系统影响，既
是大系统，也需长周期。德国、
日本这样以环保型经济著称的
国家，都是花了几十年甚至半
个世纪的时间进行转型，对中
国而言，环境治理犹在半山、犹
在险滩。

拿环保影响经济发展说
事，和前两年的“反腐影响经济
发展”有相同的逻辑。这个逻
辑通俗点说就是，既然喝着三
聚氰胺牛奶也能过活，那就这

么对付着好了，不要搞得连三
聚氰胺都喝不上。“小利，大利
之残也”，这个心态下，你有一
吨道理，也敌不过人家三两现
钱。

说环保影响经济，似也内
含着一种抱怨：环保治理如此
严格，未能充分考虑社会发展
的“复杂局面”。但说实话，恰
恰因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了
先发国家几百年的路，社会问
题和矛盾呈现“时空压缩”的特
点，才需要在环保治理上有同
节奏的密集之举，有非常之效。

风劲弓鸣的环保治理，几
乎是时势倒逼。一是环境恶化
已经到了威胁国民生存的程
度，并没有从长计议的时间余

地；二是因为从社会发展时段
上来看，困扰中国社会的第一
位问题已经由过去的“吃上饭”
变为了现在的“能呼吸”，良好
生态已是最大的民生；三是因
为在长期形成的治理格局和价
值排序中，如果环保不被强力
加持，而只是“重要方面”，那么
几乎一定会在角力中成为输
家，甚至被边缘化。生态治理
的重压之下，“假停产”“数据造
假”“自行减压六成”的闹剧还
会层出不穷，足见这种博弈靠

“平常心”是赢不了的。
环保影响经济的观点，对

应的是“吸毒气、喝毒水搞发
展”的荒唐现实，透露的是一些
利益相关群体想尽快止损的心

态，与其说关乎新旧发展思路
在舆论上的表达，还不如说是
改革中利益博弈的呈现。未来
长期的治理中，类似的观点还
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反而更需
要有稳定的环保治理思路和预
期，更需要将环保效果作为评
估地方发展质量的基本面。回
看先发国家的经验可知，即便
某一环境保护的政策可能会对
企业的短期经营造成损失，但
只要环保政策背后的制度体系
是可预期的，是连贯和稳定的，
那么，企业和社会就会作出理
性的决策和选择。

也唯此，才能趋向“经济要
环保、环保要经济”的社会态
势。

治霾影响经济？一吨道理敌不过三两现钱

嘲讽：咋不嫁给狗呢？

@起名先生：虽然知道丢
狗很难过，但丢狗就不结婚，为
什么不直接嫁给狗呢？

@失踪的六一：爱狗无可
厚非，但把狗凌驾于婚姻之上
就不对了。

@专栏作家罗西：狗只是
丢了，人伦却没了。不少养狗

人心理扭曲：热腾腾地与狗同
睡，待人却冷若冰霜。

@我感觉自己还能抢救
一下：把畜生当亲人，把身边的
人当畜生。还把狗当亲人，有
把亲人当嫁妆的吗？

辩护：也许是气话

@武林路百晓生：女方更
多的气话，男方父母更多的是

敷衍。
@兔籽不吃草：没有照顾

好人家的狗，会让人有种不被
重视的感觉。狗都照顾不好，
怎么照顾人？恐怕以后还会把
孙子弄丢吧？大概女方就是这
么想的。

@饭饭饭巴托：这跟狗没
关系，这跟一个人的诚信和责
任感有关系。

批评：畜生始终是畜生

@翱翔的心魔：凡事应有
度，如果是这样，将来嫁入他
家，就这样的做法，那条狗岂不
是在这家变成真正的主人了？

@英超海淘：对于无理取
闹的媳妇，儿子居然逼迫自己
的父母去找狗！含辛茹苦养大
这样的儿子，不如养一条狗！

@老潘OV：一个把狗当
宠物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和把狗
当人的人在一起，以后矛盾很
多的。

@种小麦的格子猫：我一
直觉得那些爱宠物胜过爱人的
人是投错了胎。

@Eric-YMc：畜生始终是
畜生，不是我们生理上的同类。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准公婆弄丢狗，找不回来就不结婚？

刑事案件
中律师辩护率
并不高，对于
办案机关、证
据标准缺少了
专业化的“挑
刺者”，自然可
能影响正义的
实现，成为一
些冤案的诱发
机制。

“

拿环保影
响经济发展说
事，和前两年
的“反腐影响
经济发展”有
相同的逻辑，
同时也是改革
中利益博弈的
呈现。

“

据扬子晚报报道，10月4日，江苏一老人到派出所报案称“我把我儿媳妇的嫁妆弄丢了”，向民警求助。原来，嫁妆是一条
狗，婚期将至，儿媳让狗先来男方家适应，不料走失。儿媳表示不找回来坚决不结婚。

对于爱狗者来说，视狗如人，而对
于非爱狗者，狗不过是寻常畜生。

养畜生养出了感情，就会牵肠挂
肚，也是人之常情。但自古以来有一个
准则，人毕竟与畜生不同。跟畜生再
亲，也逾越不了这个规则：人类熬到生
物链顶端，不是为了与畜生平起平坐
的，万万不可推己及人。

近日有桩新闻：广西柳州一贵宾犬

因未拴链而窜出路口，被一辆过路面包
车压死，狗主人要求赔偿 5000元，后经
警察协调降至 500元，但狗主人要求司
机给死狗道歉，为了尽快抽身，司机照
办了。

三观刷新了吧？死者纵然为大，但
说的是人，可不是狗啊！道歉也仅限于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逼人向狗道歉，还
是一条死狗，本身就相当于人身侮辱。

不但羞辱了当事人，也羞辱了人类。
这个新闻还未平息，以不结婚胁迫

准公婆找狗的新闻就又出来了。
说这种话，本身就是在侮辱他人，

除了侮辱长辈，更是侮辱了自己未来的
老公。

人与宠物日久生情，是可以理解
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人的本分，
要考虑到别人并非都能感同身受，要考

虑到公共环境，不允许畜生高于人。
模糊了这条界限，就很容易惹是生

非。譬如有些人把爱犬带入餐厅，还让
它上桌舔盘子，就跟那个拿公用餐具给
小孩接尿的母亲一样令人气愤。

如果基本礼仪、人伦都不具备，何
谈爱狗？

爱狗可以，但自个儿别变成了狗。
（@纸上速评）

▶点评

爱狗，不能逾越人畜有别的界限

跟畜生再
亲，也逾越不
了这个规则：
人类熬到生物
链顶端，不是
为了与畜生平
起平坐的，万
万不可推己及
人。

“

@微言博议


